武汉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蔡甸分中心

责令改正通知书

武汉天沭除尘设备有限公司：
经查，你单位于 2025年12月 1日之前没有到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办理住房公积金缴存登记和为本单位职工办理住房公积金账户设立手续，违反了国务院《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第十三条规定。

根据国务院《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第三十八条规定，现责令你单位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15日内为职工陈某某（身份证号：429004********2759）补缴2015年6月至2024年2月住房公积金30213.74元；为职工杨某某（身份证号：421081********5316）补缴2022年1月至2022年8月住房公积金8233.52元；为职工徐某（身份证号：422326********0017）补缴2021年5月至2023年3月住房公积金6172.10元。相关利息依据具体补缴时间另行计算。逾期不办理的，武汉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将依法作出相应行政处理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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